海门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工作责任追究制度

一、各级农机主管部门及人员
各级农机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购机补贴政策实施中出现违规违纪行为，应在全省范围内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通报，并将情况通报纪检监察部门。同时，建议将有关责任人调离原岗位，按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建议司法部门给予相应处理。
对出现违规违纪问题的单位在当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延伸绩效考核中予以一票否决，将调减下一年度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工作经费数额。
二、农机产销企业
对投诉集中、“三包”服务不到位、存在不正当竞争、出厂编号及铭牌不规范、虚假宣传、降低配置、以次充好、价格虚高、申购集中且异常、骗补套补等情况进行重点调查核实。对于违反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相关规定的农机产销企业，市、县农机主管部门视调查情况对违规企业采取约谈告诫、限期整改等措施，并将有关情况和进一步处理建议报省农机局进行处理。省农机主管部门还可以对违规采取暂停或取消补贴资格的处理。农机企业产品补贴资格或经销补贴产品的资格被暂停、取消，所引起的纠纷和经济损失由违规农机企业自行承担。
三、购机农户 
[bookmark: _GoBack]购机农户倒卖补贴机具从中获利或以虚假补贴资料骗取补贴资金的，追回其补贴机具或补贴资金，且5年内不得享受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